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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2024 年在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利益矛盾突出以

及 7.16 山洪灾害突发、抢险任务繁重的叠加影响下，大队

以“有为才会有位”的实干理念，带领全体执法队员，在区

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区局党组和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

的指导监督下，坚持稳思想、强担当、勤作为，圆满完成了

年度工作，有效应对了突发任务，展现了渭滨城管的血性和

力量。

（一）主要职责。

根据区委编办《关于成立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大

队的通知》（宝渭编办发〔2018〕29 号）精神，我队主要履

行以下 4 项职责：

1.负责城市市容市貌管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占道停车

场点(行车道、人行道)的设置和管理工作；

2.负责对门头牌匾设置、宣传品张贴张挂的行政许可进

行审批和管理；

3.受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委托授权，具体负责全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工作:

①行使辖区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

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



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执法职

能；

②行使辖区工商管理方面的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乱

摆摊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执法职能；

③行使辖区交通管理方面的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

辆的执法职能；

④行使辖区水务管理方面的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

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执法职能；

⑤行使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方面的户外公共场所食

品销售和餐饮摊点随意摆放、占道经营、无证经营以及违法

回收贩卖药品等的执法职能。

（二）内设机构。

本单位无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二级预算单

位，编制 2024 年度部门决算。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58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58 人；实有人员 69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54 人（其他人员 1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9 人。



第二部分 2024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1534.96 万元，与上

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减少 315.48 万元，下降 17.04%。

主要是 2023 年度有以前年度借款还款专项支出，本年度无

此项目。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534.9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1347.3 万元，占 87.74%；事业收入 187.66 万元，占

12.26%。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1372.4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31.03 万元，占 60.55%；项目支出 541.4 万元，占 39.45%。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1347.3 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减少 135.1 万元，下降

9.11%。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专项支出项目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1287.23

万元，支出决算 1347.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67%，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35.1

万元，下降 9.1%，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专项业务减少，专项业

务支出减少。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76.5



万元，支出决算 76.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

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年初预算 35.75 万元，支出决算 32.19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90.04%。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原因是本

年度年初预算为预估值，人员实际缴费低于预算数。

3.城乡社区事务（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

法（项）。年初预算 1120.81 万元，支出决算 1171.48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5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本年度单位专项业务数量增加，专项业务费用年内调整

增加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年初预算 54.17 万元，支出决算 67.13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23.9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本年度年初预算为预估值，实际缴费数大于预算数。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805.9 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749.8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二）公用经费 53.5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劳务费、

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

公开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已公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培训费支出，已公开空表。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53.58 万元，支出决算

53.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比上年减少 6.42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办公经费。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完成了在渭滨区

辖区实施城市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对城市市容、养犬进行

管理；配合做好占道停车场点（行车道、人行道）设置和管

理；对门头牌匾设置、宣传品张贴张挂的行政许可进行审批

和管理；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噪声、扬尘、油烟、烟尘污染行

为进行管理；对公共场所无照经营、乱摆摊点、占道经营、

违规设置户外广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进行管理；对侵占城

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进行管理；对向城市河道垃圾、违规

取土及违法建筑拆除进行管理各项履职工作。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协管员工资及社保缴费等 2个

一级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涉及预算资金 464.4 万元，占单

位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85.78%。



（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3，

全年预算数 1287.23 万元，全年执行数 1347.3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4.67%。本年度本单位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全面

完成了年初预算设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对有些专项支出预算不够，致使年内预算调整数较大。下一

步改进措施：在新的一年对单位各项职能业务进行更加精准

的评审，力争将年初预算与年终决算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单位名称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年度

主要

任务

完成

情况

任务名

称
主要内容

完成

情况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

值

执行

率

得

分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

资金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

资金

基本支

出

业务正常开展，
人员工资待遇
正常发放

805.9 805.9 805.9 805.9 — 100% —

项目支

出
项目顺利实施 541.4 541.4 541.4 541.4 — 100% —

金额合计 1347.3 1347.3 1347.3 1347.3 10 10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全年城管执法业务正常有序开展，单位人员工资待遇按时、足

额发放。

2、全面完成城市执法工作，城市执法工作实现精细化。

1、全年城管执法业务正常有序开展，单位人员工

资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2、全面完成城市执法工作，城市执法工作实现精

细化。

年度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

值
得分

产出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日常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10 10

专项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10 10

质量指标 合规性 100% 100% 8 8

时效指标

按工作任务时效完成 100% 100% 7 7

根据专项项目时效完成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费用规模 标准内执行 标准内完成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发展 促进发展 6 4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工作正常运转 ≥90% ≥90% 6 5

保持队伍稳定性 ≥90% ≥90% 6 4

生态效益指标 城市环境质量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6 6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促进可持续发展 ≥90% ≥9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8

总分 100 93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协管员工资等 2个一级项目的

绩效自评结果。具体见下：

1.协管员工资及社保缴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

数 302.4 万元，执行数 30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了全区 70 名城管协管员的工资发

放及社保缴费。每月 15 号之前，保障工资社保按时足额发

放缴纳，用以稳定队伍、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非在编人员工资及社保缴费项目自评综述：全年预算

数 162 万元，执行数 162 万元，完成预算 100%。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完成了 16 名非在编人员工资、社保缴费及各

项福利支出，保障工资社保按时足额发放缴纳，用以稳定队

伍、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区级协管员工资及社保缴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协管员工资及社保缴费

主管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实施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2.4 302.4 302.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2.4 302.4 302.4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

体目标

完成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实际完成情况

发放辖区70名城管执法协管员工资及各项社保缴费 所有协管员工资发放按时足额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发放70名协管

员工资及全年

社保缴费

≥90% 100% 15 15

质量指标
工资发放社保

缴费率
≥95%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每月 15 号前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全年 302.4 万

元

302.4 万

元
302.4 万 10 10

效益指

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提升 提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稳定队伍，城

市管理工作再

上新台阶

≥90% ≥9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有效率 ≥90% ≥90%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城市执法

水平
≥95% ≥95% 5 5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对城市管

理的满意程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区级非在编人员工资社保福利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非在编人员工资社保福利支出

主管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实施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2 162 16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2 162 162 — —

上年结转资

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

体目标

完成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实际完成情况

发放辖区16名城管执法非在编人员工资及各项社保

缴费
所有非在编人员工资发放按时足额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发放 16 名非

在编人员工

资及全年社

保缴费

≥90% 100% 15 15

质量指标
工资发放社

保缴费率
≥95%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每月 25 号前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全年162万元 162 万元 162 万 10 10

效益指

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提升 提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稳定队伍，城

市管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

≥90% ≥9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有效率 ≥90% ≥90%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城市执

法水平
≥95% ≥95% 5 5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对城市

管理的满意

程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单位不主管专项资金。

（五）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重点评价项目。

（六）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

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

项数字之和存在小数点后尾差。

2.决算公开表格中部分数据约万元时显示为零，实际不

为零。

3.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决算数据反映 1个单

位收支情况。

4.本单位因机构改革，年内单位名称由宝鸡市渭滨区城

市管理执法大队更名为宝鸡市渭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

队。

5.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联系电话：

（0917）3248155。如电话号码发生变更，请通过其他公开

渠道另行获取，本文本不再更新。



第三部分 2024 年度部门决算表
目录

序号 内容
是否

空表
表格为空的理由

表 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 2 收入决算表 否

表 3 支出决算表 否

表 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 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否

表 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否

表 7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不涉及故公开空表

表 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不涉及故公开空表

表 9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不涉及故公开空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出，

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

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行，

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

当年剩余的资金。

第五部分 附 件

无。


